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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众乡亲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明慧网】九八年我“下岗”后 

开了一个洗衣店。前年秋季，一位顾 

客来店，取她丈夫送来的五件衣服， 

她没拿我给她丈夫开的取衣凭证，却 

和我大喊，说我太死板。我向她解释， 

她象没听懂我的话一样，坚持要把衣 

服拿走，然后大喊再也不到我这里洗 

衣服了。我想着师父讲的法，告诉自己不能和她动气。

过了十多分钟，她平静了。我向她丈夫核实了一下

确实没错，就答应把衣服给她，并拿出在她衣服里洗出

的四百元钱递给她。她愣愣地站在那不敢接，我把钱放

到她手里说：“是你的。”她红着脸说：“真不好意思，

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下回我还到你这里来洗衣服。”

我说：“这是我师父教我这样做的。” 

她很吃惊地问：“你师父是谁？”我说：“我师父大

名鼎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大法的。”她

点点头。我又说：“如果在以前，我早就和你干起来了。”

从那以后，她来我店洗衣服的次数更多了，她还说，

我店洗的衣服比哪洗的都干净。 

这些年，这样的事遇到很多。自从一九九七年修炼

大法，我一点点地按《转法轮》中讲的去做，去掉私心，

不再争名夺利，周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祥和。◇ 

 

法 轮 功 简 介 
法轮功亦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

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

“真善忍”为标准修炼人的心性、做好人、做更好的

人。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

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使人变得诚实、善良、

宽容、和平，而且能开启智慧，逐渐达到洞悉人生和

宇宙奥秘的自在境界。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

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

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吉林省长春市地质宫门前两
千多人晨炼的壮观情景。  

【明慧网】经过四年

调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十七日，阿根廷联邦法院

第九庭法官 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 作出一项深具

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

前党魁江泽民、“六一零”

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

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而下达国际通缉令，命令

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 

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中共高级官员。 

在长达一百四十二页的法律文书中，法官详尽地评

估了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江泽民、罗

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实施的群体灭绝政策中，采用

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人的生命和人类尊严是极大

的蔑视。”Lamadrid 法官在裁决书中写到，“在这个

旨在铲除法轮功的运动中，毒打、酷刑、绑架、、洗脑、

心理折磨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常便饭。” 

法官强调，他在审理此案中运用的是“普遍管辖

原则”。他说：“在这个案件中，针对被告被控的罪责

——其在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中，受害人之多，以

及精神残害之重，必须运用普遍管辖原则。” 

  起起诉诉迫迫害害元元凶凶江江罗罗  
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罗干在阿根廷访问期间，阿

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傅丽维女士委任阿根廷律师

Elas 及 Cowes，于联邦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控告罗干

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此案被阿根廷联

邦法院受理，并由该庭法官 Lamadrid 负责审理。 

在审理过程中，法官认定罗干的上司江泽民是对法

轮功迫害最初发动者，因此把江泽民加入案件中审理。

其迫害事实也被加进卷宗，和罗干罪名相同。 

  调调查查迫迫害害真真相相  法法官官亲亲自自赴赴美美取取证证  
二零零六年初，联邦刑事庭第九法庭开始对江泽

民、罗干在中国对法轮功犯下的罪行进行调查，

Lamadrid 法官针对案件进行多方取证。在此期间，来

自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前往阿根廷出庭作证，非法

轮功学员也前往阿根廷作证，如来自加拿大的乔高先

生及麦塔斯博士。自零六年四月三日至零八年三月二

十六日，法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联邦法庭上收集了

九个证人的证言。 

二零零八年四月，Lamadrid 法官获得最高法院的

许可及财务上的资助，前往纽约会见更多的受害者，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五日，法官亲赴阿根

廷驻纽约总领事馆，向十位居住于美国的证人取证。

在调查过程中，联合国和多边组织关于江罗迫害

法轮功的调查报告也被法官加入此案卷宗。 

在这期间，中共用尽流氓手段企图阻止此案的进

行，但是，Lamadrid 法官坚持不懈，终于完成调查并

正式裁决逮捕两名刑事被告。◇ 



淑香。而后，把刘淑香 
吊铐起来整整六天，致使 
刘淑香昏死过去。阜城县 
看守所的警察给刘淑香带 
脚镣一个月。后来，刘淑 
香被劫持到石家庄劳教所， 
劳教两年。 

灌浓盐水酷刑 
在石家庄劳教魔窟五 

大队，刘淑香 
绝食抗议中共 
的迫害，遭警 
察野蛮的强行 
灌盐水。警察 
把刘淑香呈“ 
大字型”捆绑 
在床上，将灌 
食用的橡胶管 
子从刘淑香的 
鼻孔一直插到胃里，给刘淑香灌浓盐

水，致使刘淑香因窒息而昏死过去。 
“过小鬼关”酷刑 

石家庄劳教魔窟五大队的警察，为

了逼迫刘淑香放弃修炼法轮功，把她拖

到一间屋里，警察们轮番暴虐刘淑香。

警察先用橡胶棒打，打的刘淑香身上青

一块、紫一 
块。而后， 
另一伙警 
察用电棍 
电，电的 
刘淑香脸、 
嘴都是水 
泡。 

啪啪的电击声，烧焦的皮肉味和恶

警们的鬼嚎声充满房间。 
上绳酷刑 

刘淑香因坚信“真善忍”，石家

庄劳教魔窟五大队的警察，用很细

的尼龙绳将刘淑香的胳膊一圈圈捆

绑起来，然后，把她双臂背到后面

捆在一起，高高吊在脖子上，直到

刘淑香的胳膊失去知觉。而后，警

察给解开，等恢复 
知觉后，再捆绑起 
来，警察谓之“上 
绳”。警察连续给 
刘淑香上绳两次， 
每次二十分钟。致 
使刘淑香的胳膊失 
去知觉、手不能拿 
东西，很长时间生活不能自理。 

罚站酷刑 
劳教魔窟五大队的警察，为了

逼迫刘淑香放弃修炼法轮功，警察

让刘淑香面对着墙站着，不许动。

由劳教犯监视着，动就打、就拿电

棍电。刘淑香被罚站三天三夜。 
一位原本大字不识的良家农

妇，只因信仰“真善忍”做个好人,

却遭中共人性全无的暴虐。刘淑香

的血和泪只是亿万个法轮功学员的

缩影。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的“真善忍”面前，中共赤裸裸表

现了一副“假、恶、斗”的丑恶嘴

脸。法轮功学员在人性全无的暴虐

中，所表现出来的坚贞、无畏、真

诚、善良、宽容的高贵品格，为当

代中国人树立了一座永恒的道德丰

碑。法轮功学员是中国最伟大的良

心公民，是当代中国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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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农妇遭受的暴虐 刘淑香，女，五十四岁，河

北阜城县崔庙镇丁庄人。九六年

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

人，多年的风湿病不治而愈。中

共迫害法轮功后，刘淑香两次进

京为法轮功上访，遭当地警察七

次非法抓捕，勒索钱财共计一万

圆。 
遭当地镇政府人员暴虐 
九九年冬，刘淑香因进京上

访，被当地劫持到崔庙镇政府，

原镇政法委书记曲东武，纠集一

伙人殴打刘淑香，他们围着刘淑

香象踢皮球一样来回踢，刘淑香

被踢倒了，就把她拽起来接着踢。

曲东武用笤帚把猛打刘淑香的臀

部，又用泡湿的木板猛击刘淑香

的手心。打累了，就让刘淑香趴

到床底下去，之后，再让刘淑香

跪在手腕粗的棍子上，足足一小

时，并让刘淑香嘴里叼着啤酒瓶，

掉了就打。接着，有个喝得醉醺 
醺的人把刘 
淑香拖到一 
间屋里，用 
鞋底左右开 
弓抽打刘淑 
香的脸部， 
致使刘淑香 
的脸肿胀变 
形，很长时 
间嘴不能吃、 
眼睁不开。 

二零零零年，刘淑香再次进

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当地警察劫

持到公安局，县政保股股长恶警

魏召田和几个警察，疯狂暴打刘 

上
绳 

电棍电 

吊铐

暴打 

恶警野蛮灌盐水 

信仰无罪 讲法轮功真相合法 
许多人都认为国家已经把

法轮功定为了×教，其实根本

就没有。是江泽民在九九年十

月二十五日接受法国记者采访

时，第一次提出“法轮功就是

×教”的说法，第二天《人民

日报》便发表了题为“法轮功

就是×教”的社论。可《人民

日报》的社论是法律吗？不是！

《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任何其它机构、

个人均无立法权。所以江泽民

和人民日报评论员均无特权对

任何团体、个人定性、定罪。

他们称“法轮功是×教”也是

非法的、是无效的。 

而九九年十月三十日由全 

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

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也仅是对“邪

教”的认定与处罚，根本就没说过“法轮功

是×教”。显然，江氏集团利用了许多老百

姓不懂法律而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先

用《人民日报》发一个“法轮功就是×教”

的社论，再由人大通过所谓惩治教的实施细

则，很多人就以为镇压法轮功已有了法律依

据。因此依据法律，严肃地说直到今天，炼

法轮功在中国也完全是合法的。而对法轮功

的镇压才是中共邪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犯罪

行为。中共对法轮功所干的一切都是违法犯

罪，都是要在天理和律法中清算与偿还的。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任

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

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

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

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

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

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

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依

据此法律，法轮功学员散发、印

制传单的行为是维护国家法律尊

严的合法行为。他们目的是告诉

人们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在不

公正的对待下，得允许人说话！

这是人的最基本权利，这些行为

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决不是什么

罪证。◇ 

政府人员施暴 


